
珠海市红十字会完善
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工程项目方案

为进一步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完善

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工程，建立红十字特殊儿

童帮扶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我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更

好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密切联系人民群

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背景

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工程始于 2005 年，

是通过调查，接收全市散居特殊儿童申请，发动社会爱心人

士、企业对散居特殊儿童开展结对资助等力所能及帮扶的项

目。截止目前，珠海市红十字会帮扶对象共有 31 名，其中

香洲区户籍 2 名（均为 18 周岁以下），金湾区户籍 8 名（18

周岁以上 2 名，18 周岁以下 6 名），斗门区户籍 21 名（18

周岁以上 9 名，18 周岁以下 12 名）。经与市民政局核对，现

民政局在册散居特殊儿童共 33 名，其中香洲区 13 名，金湾

区 4 名，斗门区 12 名，高新区 4 名。因我会帮扶个案中有

年龄超 18 岁还在上学的，资助人愿意继续帮扶及申请渠道

不同等原因，我会帮扶名单与民政局名单存在差值。下一步，

将现有帮扶对象名单与民政局在册人员名单进行核对整合，

争取做到全市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全覆盖。

二、项目完善举措

（一）动态管理，完善进出机制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意识，动态意识，对

本项目救助孤儿进行长期动态管理，严格执行进出机制，对

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及时纳入，对超龄、不符合帮扶对象及

时结案，做到有申请、有审核、有回访、有记录，动态管理，

及时高效提供帮扶。

1.帮扶对象：父母双亡和事实无父母抚养儿童（珠海市

户籍或有居住证人口）

2.对象范围：年龄为 0-18 周岁；在珠海民政系统建档

立卡且已核发孤儿证号，力争做到全市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全

覆盖。

3.申请方式：由受助人本人或其监护人提出申请，填写

《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申请审批表》（详见附

件），交区红十字会调查核实，市红十字会审批备案。

3.资金来源：来源于社会爱心人士、企业结对帮扶捐赠

款、珠海市红十字会救助储备金。

4.其他：已满 18 周岁即视为到期终止帮扶。

（二）丰富帮扶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1.经费帮扶：每人每月帮扶 100 元，每月划拨至个人账

户。帮扶时间从审批备案次月至满 18 周岁。特殊情况，可

根据资助人意愿增加资助时间，最长不超过大学第一学历毕

业。

2.助学帮扶：散居特殊儿童若考取重点本科学校，可申

请不高于 5000 元的一次性助学金作为首次学费，费用由社

会爱心人士、企业结对帮扶捐赠、市红十字会救助储备金支



出，后续鼓励其勤工助学完成学业。

3.心理帮扶：对有心理调适需求的散居特殊儿童，经征

求其本人或监护人同意，珠海市红十字会安排心理调适志愿

者入户探访孤儿，“一对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帮助其健

康成长。心理帮扶项目资金由原申请的福利彩票公益金支

出，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完毕后，视资金筹集情况再确定终

止还是继续此帮扶方式。

4.关爱帮扶：每年在“六一”儿童节举办“同一天空下”

专场大型活动；在中秋、春节举行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不

定时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入户了解其成长环境，及时反馈、记

录。

（三）完善工作举措，明确职责分工

1.明确申请程序。若有新增人员，申请人填写申请表→

区级红十字会调查核实、审查资料，加盖意见后连同申请者

所提交资料和申请表一并呈递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审

核无异议后将名单在网站公示 2个工作日→答复区级红十字

会及申请人→纳入帮扶人员名单。

2.属地化管理原则。经摸查梳理，珠海市红十字会现有

在册救助孤儿 31 名，其中 21 名为斗门户籍：根据属地化管

理原则，由斗门区红十字会承接管理，市红十字会一次性把

一年帮扶资金划拨至斗门区红十字会；其余香洲区、金湾区

因目前帮扶人数较少，暂由第三方志愿服务机构协助市红十

字会赈济部（筹资部）管理。如有新增人数和区域分布变化，

其他区将适时调整属地管理。



（管理包括:每月拨付帮扶资金至受助者个人账号；每

年策划执行两次大型活动；名单更新、及时受理受助人申请、

终止不符对象等动态管理事项；日常跟进随访等）。

3.拓宽筹资渠道。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筹资部）负

责本项目筹资工作，各区红十字会也积极主动发动爱心人

士、企业结对帮扶，拓宽筹资渠道，保障项目资金充足。

4.完善志愿服务。市红十字会办公室继续做好散居特殊

儿童相关志愿服务，同时注重市、区两级联动，共同发力。

附件：1.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申请审批表

2.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延期申请

表



附件 1

珠海市红十字会
散居特殊儿童帮扶申请审批表

申
请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籍贯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

现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

孤儿证号

生活状况 学龄前□ 在校□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失去父亲原因 病故□ 失踪□ 宣告死亡□ 其他□

失去母亲原因 病故□ 失踪□ 宣告死亡□ 其他□

监
护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现家庭住址

与申请人关系

领

取

情

况

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 起领年月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附：1.请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和户籍证明或居住证复印件一份。

2.请提供在民政系统认证孤儿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3.请提供领取资助款的银行卡复印件。

申请帮扶的监护人签名：

（我保证以上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有不实，自愿退还已领取的所有生活费并

承担失信后果）

年 月 日

居委会、社区（村

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红十字会

调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红十字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珠海市红十字会散居特殊儿童帮扶
延期申请表

附：1.请提供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2.请提供领取资助款的银行卡复印件。

申
请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就读高中 现住址

录取院校及专业

是否为
优先投档线录取

是 □ 否 □

第一学历拟毕业
时间

领

取

情

况

领取方式 银行转账☑ 起领年月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人签名：
（我保证以上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有不实，自愿退还已领取的所有生活费并承担失信后

果）

年 月 日

居委会、社区（村
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红十字会
调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红十字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